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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行政院函送孫委員大千就文創創投業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59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731） 

孫委員就「文建會應立即暫停目前文創創投業務之執行，同時檢討目前資訊不透明且無法監

督之執行方案，改採以公開、透明、責任等相關原則重新辦理文創創投業務」問題所提質詢，經交

據本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查復如下： 

一、針對孫委員所提投資內容大抵集中在電影、電視及數位內容等業別一節，目前文建會文創共同

投資機制，主要投資範疇為整體文創產業，依據所委託之各專業管理公司於產業之投資與經

營經驗尋找適合案源，並未針對特定產業預設投資額度或投資計畫，惟實際上因國內部分產

業發展已相當成熟，例如影視、數位內容等產業，投資個案的資金規模、回收時程等相較於

其他文創類別更為明確，執行之初期案件量會相對較多。 

二、目前文建會正對共同投資進行檢討，未來將 朝落實影視產業以外業別之方向訂定機制，以避

免各投資業別間產生失衡。 

三、又投資後管理部分，文建會除要求專業管理公司必須克盡積極監督之責外，並透過文建會文創

投融資專案辦公室按季提供投資報告與實地訪視等多重監督機制，強化對被投資事業之管理

。此外，文建會每二年進行投資管理績效之總檢討，專業管理公司如有嚴重違反道德行為準

則、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作業要點、管理作業手冊及委託契約，或連續二年投資管理

績效未達預期目標百分之五十及其他營運不善致影響投資管理績效等情事，經檢討評估，通

知限期改善仍無法改善者，文建會得終止委託契約。除此之外，文建會定期向國發基金提報

，國發基金則循其機制進行監督。 

四、文創創投在其他先進國家早有先例，而且也做出成績。其方向是正確的，目標也清楚，就是希

望透過政策與機制把文化的內涵、創意的價值，轉化為產值，是培養國家競爭力該走的路。

已經踏出第一步的文創創投，要如何持續發揮永續的效能，還需要與文化界、文創界，以及

創投業者做更深的、開放的、持續的溝通，也希望孫委員能夠大力支持。 

（五十九）行政院函送李委員俊俋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副主委陳正倉及

委員翁曉玲、鍾起惠等三人拒絕參與旺中寬頻併購中嘉網路案

乙案之適法性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60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738） 

李委員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副主委陳正倉及委員翁曉玲、鍾起惠等三人拒絕參與旺中寬頻

併購中嘉網路案乙案之適法性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查復

如下： 

一、通傳會陳副主任委員正倉、翁委員曉玲及鍾委員起惠於 100 年 6 月 8 日該會第 419 次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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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示，中視及中天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變更案，係由 7 位委員共同決議，中天中視刊登

廣告作不實指控，迄今亦未有任何表示。為免招致審查不公正之質疑及個人職務尊嚴與名譽

尚未回復前，對於吉隆等 11 家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股權轉受讓案將不參與審查。 

二、其係依通傳會組織法第 8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通傳會委員應超出黨派以外，獨立行使職權。

」及通傳會會議規則第 8 條規定：「（第 1 項）委員對於審議事件知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第 5 條規定情形者，應行迴避。（第 2 項）除前項所規定之情形外，有具體事證足認其

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亦應迴避。」辦理。 

（六十）行政院函送楊委員曜就「NCC 應站在民眾的公共利益上，審慎

評估並公開說明併購後特定財團實質壟斷全台各縣市收視市場的

托拉斯效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64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781） 

楊委員就「NCC 應站在民眾的公共利益上，審慎評估並公開說明併購後特定財團實質壟斷全

台各縣市收視市場的托拉斯效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查（以下簡稱通傳會

）復如下： 

一、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全國總訂戶數、同一行政區域系統經營者總家

數及全國系統經營者總家數，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同法第 51 條第 4 項規定： 

「系統經營者應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前三個月訂戶數。」

故通傳會於彙整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申報之資料後，定期於該會官方網站統計資料專區

中，更新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社會各界皆可依該公告資訊估算相關數據。前揭案件所涉及

吉隆等 11 家有線電視之股權轉受讓中，臺北市部分為長德、萬象及麗冠等 3 家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之訂戶數佔全臺北市訂戶數之比例分別約為 12.31%、9.96%及 9.72%；高雄市部分為

慶聯及港都，該 2 家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訂戶數佔全高雄市訂戶數之比例分別約為

30.26%及 21.28%；次依同法第 21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系統經營者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

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二、超過同一行政區域系統經營者總家數

二分之一。但同一行政區域只有一系統經營者，不在此限。……」未來如發現有違反有線廣

播電視法第 21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情形，通傳會亦將依法處理。 

二、鑑於前揭投資案備受各界矚目，通傳會除於 100 年召開專家學者諮詢會議及相關部會座談會外

，並於 100 年 9 月及 10 月分別召開聽證及公聽會，廣泛蒐集當事人、利害關係人、證人、專

家學者、消費者代表及政府機關等各界意見。另，通傳會復於 101 年 5 月 7 日再次召開公聽

會，以廣諮各界意見。該公聽會除邀請相關權責之中央機關及專家學者外，亦邀請前揭投資

案所含括吉隆等 11 家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地方主管機關（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

桃園縣、臺南市及高雄市）就收視戶之權益表示意見，種種舉措皆在於維護公共利益，並審

慎評估前揭投資案。 


